
1

工银瑞信蒙能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不动产项目现金流发生重大变化的临时公告

一、公募 REITs 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蒙能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蒙能清洁能源 REIT

基金主代码 18040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4年 11月 28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业务指引第 5号——临时报告（试行）》等

有关规定以及《工银瑞信蒙能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工银瑞信蒙能清洁能源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

书（2025年第 1号）》等

二、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本不动产基金现持有的不动产项目为两座陆上风力发电场，分别为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固阳县的华晨风电项目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的恒泽风电

项目，合计装机容量为 149.5MW。本基金以获取不动产项目电力销售收入等稳定现金

流为主要目的，通过积极主动运营管理不动产项目，力求提升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收益水

平，实现不动产项目现金流长期稳健增长。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情

况良好。

三、不动产项目现金流变化的具体情况、发生原因

本基金不动产项目 2025 年度实际产生的现金流较最近一次相应期间现金流预测结

果超过 20%，且最新现金流预测中对 2026年度现金流预测结果较前次披露的相应期间

预测结果变动超过 20%。上述现金流变动主要由于不动产项目跟踪评估保持发行评估预

测逻辑的一贯性和延续性，理论预测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现金流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对项目公司实际经营业绩及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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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规则适用指引第 5号—临时报告（试行）》，

特公告说明如下：

（一）2025 年度实际现金流较最近一次相应期间预测现金流变化情况

1、2025年度实际现金流及最近一次相应期间现金流预测金额

根据本基金首次申报发行时不动产项目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

（即最近一次现金流预测），两不动产项目 2025年度预测现金流金额及 2025年度实际

产生的现金流（根据评估口径计算）详见下表。

序号 不动产项目名称
本期运营净收益/净现金流量

实际值（万元） 预测数（万元） 完成度（%）

1 恒泽风电项目 5,202.07 3,789.65 137.27

2 华晨风电项目 15,431.11 9,129.45 169.03

合计 20,633.18 12,919.10 159.71

2、2025 年度实际现金流较最近一次相应期间预测现金流变化的原因

报告期内，恒泽风电项目实际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较最近一次评估报告预测值差异为

37.27%，具体差异金额为 1412.42万元。华晨风电项目实际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较最近一

次评估报告预测值差异为 69.03%，具体差异金额为 6301.66万元。不动产项目整体实际

产生的净现金流量较最近一次评估报告预测值差异为 59.71%，具体差异金额为 7714.08

万元。2025年实际现金流变化与 2025年实际经营业绩关系较小，主要原因为本期可再

生能源补贴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好。首次发行申报阶段对于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的评估

预测逻辑为 2024 年—2026 年可再生能源补贴收款按照 4 年为周转期进行测算，2025

年恒泽风电项目预计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金额为 2880.86万元，实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回

款金额为 4960.61万元；2025年华晨风电项目预计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金额为 6826.09

万元，实际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金额为 13237.74万元。

（二）最新 2026 年度现金流预测较前次相应期间现金流预测变化情况

1、最新 2026年度现金流预测及前次披露的 2026年度现金流预测金额

根据《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第三十四条规定，基础设施

基金存续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聘请评估机构对基础设施项目资产每年进行 1次评估。

本基金首次发行申报阶段不动产项目以 2024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告（即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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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预测）中，2026年度预测现金流金额以及以 2025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评估

报告（即最新现金流预测）详见下表。

序号 不动产项目名称

2026年预测运营净收益/净现金流量

最新预测值

（万元）

前次预测值

（万元）
变动（%）

1 恒泽风电项目 3,930.94 2,446.51 60.68%

2 华晨风电项目 8,953.58 2,477.95 261.33%

合计 12884.52 4924.46 161.64%

2、最新 2026 年度现金流预测较前次相应期间现金流预测变化的原因

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初始发行评估逻辑下未考虑可再生能源补贴应收账

款保理因素，并根据历史期间平均回款周期，以 4年为回款期进行预测。以 2024 年 6

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时，预测 2026年将收到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尚未收回的

可再生能源补贴。最新现金流预测时考虑到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速度加快，以 3年为回

款期对 2026 年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进行了预测，即 2026 年两不动产项目将收到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尚未收回的可再生能源补贴。

（三）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针对风力发电项目可能面临的风资源波动风险、电力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及区域

弃风限电风险等经营风险因素，为降低未来经营情况变化风险，基金管理人、项目公司

协同运营管理机构已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持续迭代风功率预测算法，提升预测精度，有效平滑日内出力波动；建立基

于风资源“窗口期”的检修机制，严格执行“小风检修、大风保供”策略，最大限度减

少因计划检修造成的电量损失；常态化开展极端天气专项应急演练，有效应对多次强对

流及极寒天气，确保设备在复杂工况下的安全稳定运行；针对低风速时段，通过控制策

略优化等技术改造措施，挖掘机组潜能，提升全年等效利用小时数。

（2）持续实施“中长期合约锁定基础收益+现货市场出清”的组合策略，根据月度

负荷预测，动态调整中长期签约比例，优化综合售电价格；深度研究蒙西现货市场规则，

提升报价精准度与响应速度；积极参与外送交易，努力提升售电收入，对冲市场交易价

格下跌风险。

（3）持续开展机组涉网性能改造，提升机组的调频响应速度，确保在电网安全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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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下优先获得调度指令，降低被限电概率。密切跟踪国家及自治区电网规划，积极争取

跨省跨区交易份额，利用广阔的受端市场消化本地富余电量。

2、针对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不确定性，进而对不动产项目现金流扰动造成较预测

值产生较大偏差的风险，下一步基金管理人将协同运营管理机构持续根据不动产项目不

同季度经营情况、市场动态、已采取缓释措施的有效性，并结合项目实际现金流情况，

择机开展可再生能源保理融资安排，平滑项目现金流，保障投资者分红的稳定性。

四、对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影响分

析

上述现金流变动主要是理论预测现金流预测口径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即首次申报

发行时评估对于可再生能源补贴回款的账期预测与实际回款情况存在差异，与不动产项

目的实际经营情况和经营业绩关系较弱。本基金可供分配金额以项目实际现金流情况为

基础进行计算，上述实际现金流较预测现金流的变动以及不同基准日预测现金流的变动

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此外，提示各投资者本基金所持有不动产项目的评估报告中评估价值不构成对不动

产项目的真实市场价值和变现价格的承诺。评估报告中计算评估值所采用的不动产项目

未来现金流金额，也不构成对不动产项目未来现金流的承诺。

五、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人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免长途电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https://www.icbcubs.com.cn）咨询有关详情。

六、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参与本基金相关业

务前，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

披露文件，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规则，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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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承担投资风险，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

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理性判断

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


	m02_01

